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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持股 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

变动超过 1%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0]1628号）核准，近日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伊戈尔”）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股票 39,257,125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于 2020 年 11 月 02 日上市， 公司总股本由
135,151,475股增至 174,408,600股。 公司控股股东佛山市麦格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格斯”）和
持股 5%以上的股东王一龙先生在持股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变动超过 1%，现将相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麦格斯权益变动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佛山市麦格斯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简平路 1号天安南海数码新城 2栋 1016室之一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 11月 02日

股票简称 伊戈尔 股票代码 002922

变动类型（可
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 /减持股数（股） 增持 /减持比例

A股 无 持股比例减少 10.01%

合 计 无 持股比例减少 10.01%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总股本增加，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
比例被动稀释超过 1%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
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60,089,750 44.46% 60,089,750 34.4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60,089,750 44.46% 60,089,750 34.45%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
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
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 （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二、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王一龙先生权益变动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王一龙

住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 ***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 11月 02日

股票简称 伊戈尔 股票代码 002922

变动类型（可
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 /减持股数（股） 增持 /减持比例

A股 无 持股比例减少 1.40%

合 计 无 持股比例减少 1.40%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总股本增加，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
比例被动稀释超过 1%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
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8,386,908 6.21% 8,386,908 4.8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691,727 1.25% 1,691,727 0.97%

有限售条件股份 6,695,181 4.95% 6,695,181 3.84%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
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
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 （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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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议案被否决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2020年 11月 2日（星期一）15:00
2、 召开地点：广东省珠海市前山金鸡西路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 召集人：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董明珠女士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 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58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

司股份数合计为 2,808,715,236�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4321%。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54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1,361,346,65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9897%。
（二） 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7 人， 代表股份 1,770,486,194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991%。
（三） 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11 人， 代表股份 1,038,229,042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5331%。
（四）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三、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2020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8,657,8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0％；反对 1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 45,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61,289,2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8％；反对 1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9％；弃权 45,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33％。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程敏女士为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14,573,5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482％；反对 70,385,599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5060％；弃权 23,756,1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84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67,204,9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0847％；反对 70,385,599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703％；弃权 23,756,1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1.7450％。

上述议案的表决，公司未知上述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5%以下股份的股东、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外
的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非凡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邵长富、王振兴
（三）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非凡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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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关于召开第十一届监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20年 11月 2日以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由公司全
体监事共同决定，并一致推举程敏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监事 3 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3 人。
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会议讨论，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与会监
事一致同意选举程敏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十
一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特此公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三日

附：
程敏女士简历
程敏女士，本科学历，现任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董事会秘书，珠海格信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历任珠海市会展局统筹规划部部长、 珠海市会展局党组成员、 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

任。
程敏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及通报批评
等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监事的情形；经查询，程敏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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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 11月 2日（星期一）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 11月 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0 年 11 月 2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 11月 2日上午 9:15至 2020年 11月 2日下午 15:00。

2、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安岭路 1004号鹭燕集团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金祥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公司章

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的有关规定。
7、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 2020 年 10 月 16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45,063,625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37.3378%。
2、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45,063,625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7.3378%。
3、网络投票的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

4、中小投资者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2、本次会议按照议程逐项审议，形成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①选举吴金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45,063,6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②选举雷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45,063,6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③选举杨聪金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45,063,6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④选举吴迪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45,063,6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上述各项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逐项进行表决，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吴金祥先生、雷鸣先生、杨聪金

女士、吴迪先生均获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①选举林志扬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45,063,6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②选举黄炳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45,063,6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③选举唐炎钊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45,063,6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上述各项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逐项进行表决，独立董事候选人林志扬先生、黄炳艺先生、唐炎钊

先生均获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
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吴金祥先生、雷鸣先生、杨聪金女士、吴迪先生、林志扬先生、黄炳艺先生、唐
炎钊先生等 7人组成， 其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①选举李翠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145,063,6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②选举林碧云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145,063,6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上述各项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逐项进行表决，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李翠平女士、林碧云女士均获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与公司
职工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蔡梅桢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
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中，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
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4）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规定的应当以特别决议通过的事项，应由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145,063,62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超过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程濂律师、吴茜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
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关于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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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2020年 11月 2日公司召开 2020年第一次职工大会，经与会的职工
审议，一致同意选举蔡梅桢女士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职工代表监事蔡梅桢女士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2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
事会，任期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第五届监事会组成后，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
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附件：蔡梅桢女士简历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 11月 3日
附件：
蔡梅桢女士简历
蔡梅桢，女，197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厦门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

司经理，厦门鹭燕医药有限公司经理、监事会主席、工会主席、行政总监，现任本公司行政总监、工会主
席、职工监事兼监事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蔡梅桢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52,362 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经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蔡梅桢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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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以邮件形式发出第五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董事会”）通知，会议于 2020年 11 月 2 日以现场方式举行；出席本次会议的董
事共 7人，占公司董事总数的 100%；公司全体监事列席会议。 经半数以上董事推选吴金祥先生主持本
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吴金祥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以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0 票通过议案，同意票数占全体有表决权票数

比例 100%。
（二）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表决，同意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合规委员会，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委员：吴金祥、林志扬（独立董事）、黄炳艺（独立董事）、唐炎钊（独立董事）、雷鸣；
吴金祥为主任委员。

（2）审计委员会委员：黄炳艺（独立董事、会计专业人士）、林志扬（独立董事）、唐炎钊（独立董事）、
吴金祥、雷鸣；黄炳艺为主任委员。

（3）提名委员会委员：林志扬（独立董事）、黄炳艺（独立董事）、唐炎钊（独立董事）、吴金祥、雷鸣；
林志扬为主任委员。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唐炎钊（独立董事）、林志扬（独立董事）、黄炳艺（独立董事）、吴金祥、杨聪
金；唐炎钊为主任委员。

（5）合规委员会：雷鸣、吴金祥、林志扬（独立董事）、黄炳艺（独立董事）、唐炎钊（独立董事）；雷鸣
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以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0 票通过议案，同意票数占全体有表决权票数
比例 100%。

（三）审议《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吴金祥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届满止。
表决结果：以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0 票通过议案，同意票数占全体有表决权票数

比例 100%。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同期披露的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审议《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1）聘任朱明国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会同意聘任朱明国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以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0 票通过议案，同意票数占全体有表决权票数

比例 100%。
（2）聘任李卫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会同意聘任李卫阳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以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0 票通过议案，同意票数占全体有表决权票数

比例 100%。
（3）聘任张珺瑛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会同意聘任张珺瑛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以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0 票通过议案，同意票数占全体有表决权票数

比例 100%。
（4）聘任雷鸣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会同意聘任雷鸣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届满止。
表决结果：以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0 票通过议案，同意票数占全体有表决权票数

比例 100%。
（5）聘任赵仲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会同意聘任赵仲明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以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0 票通过议案，同意票数占全体有表决权票数

比例 100%。
（6）聘任刘喜才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会同意聘任刘喜才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以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0 票通过议案，同意票数占全体有表决权票数

比例 100%。
（7）聘任杨聪金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会同意聘任杨聪金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以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0 票通过议案，同意票数占全体有表决权票数

比例 100%。
（8）聘任刘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会同意聘任刘进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届满止。
表决结果：以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0 票通过议案，同意票数占全体有表决权票数

比例 100%。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同期披露的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五）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杨聪金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以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0 票通过议案，同意票数占全体有表决权票数

比例 100%。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同期披露的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六）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任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叶泉青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任，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叶泉青先生联系方式：电话：0592-8129338；传真：0592-8129310；邮
箱：zqb@luyan.com.cn。

表决结果：以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0 票通过议案，同意票数占全体有表决权票数
比例 100%。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同期披露的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七）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阮翠婷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届满止。阮翠婷女士联系方式：电话：0592-8129338；传真：0592-8129310；邮箱：zqb@luyan.com.
cn。

表决结果：以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0 票通过议案，同意票数占全体有表决权票数
比例 100%。

（八）审议《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李翠平女士担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以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0 票通过议案，同意票数占全体有表决权票数

比例 100%。
三、备查文件
（一）《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二）《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其他说明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3 日

附件：
（一）吴金祥先生简历
吴金祥，男，1962年生，中国国籍，有新加坡永久居留权，硕士，工程师。 曾任职于厦门电容器厂，

厦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历任厦门鹭燕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厦
门麦迪肯科技有限公司、厦门三态科技有限公司、鹭燕（福建）集团有限公司和厦门鹭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厦门蒲华贸易有限公司和上海标泰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金祥先生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42,494,8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6.68%，吴金
祥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除与公司董事吴迪先生存在父子关系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吴金祥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林志扬先生简历
林志扬，男，195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

士生导师。 1996年 10月至 1999年 3月任厦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企业管理系主任；1999 年 3
月至 2007年 10月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副院长；2007 年 3 月至 2013 年 1 月任厦门大学管理学
院教授、党委书记；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3 月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现已退休；现兼任公司独立
董事、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爱得威建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林志扬先生已参加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并获得资格证书。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志扬先生未
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
布与查询平台查询，林志扬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黄炳艺先生简历
黄炳艺，男，1977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5 年 6 月毕业于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

学历，现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副教授、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专业硕士中心副主任，现兼任公司独
立董事、厦门吉宏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长威信息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和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黄炳艺先生已参加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并获得资格证书。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炳艺先生未
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
布与查询平台查询，黄炳艺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唐炎钊先生简历
唐炎钊，男，1968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管理学博士，现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现兼任公司独立董事、红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厦门
光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小玩伴（厦门）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

唐炎钊先生已参加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并获得资格证书。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唐炎钊先生未
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
布与查询平台查询，唐炎钊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雷鸣先生简历
雷鸣，男，197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工程师。 历任厦门鹭燕医药有限公司部

门副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厦门麦迪肯科技有限公司、厦门三态科技有限公司、鹭燕（福建）集
团有限公司和厦门鹭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首席合规官，现
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首席合规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雷鸣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142,719 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雷鸣先生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六）杨聪金女士简历
杨聪金，女，196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高级会计师。 历任厦门鹭燕医药有限

公司会计、财务经理、审计部经理、财务总监，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聪金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269,687 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杨聪金女士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七）朱明国先生简历
朱明国，男，196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曾任福建华闽旅游汽车有限公司财务

经理，历任厦门鹭燕医药有限公司财务经理、财务总监、厦门鹭燕大药房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
副总经理和厦门美而康贸易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明国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040,000 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朱明国先生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八）李卫阳先生简历
李卫阳，男，197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药师。 曾任厦门鹭燕医药有限公司业

务总监，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卫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936,545 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李卫阳先生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九）张珺瑛女士简历
张珺瑛，女，197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经济师。 历任厦门鹭燕医药有限公司

采购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珺瑛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590,676 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张珺瑛女士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十）赵仲明先生简历
赵仲明，男，196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清华大学计算机工程与科学系学士、澳门科

技大学公共行政管理硕士、中山大学工学博士，高级工程师。 1989年至 2004年，在广州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广州市萝岗区）信息中心工作，历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兼任广州开发区盈通信息网
络公司副总经理；2004年至 2016年 8月，历任广州市番禺区信息化办公室主任、广州市番禺区政务管
理办公室主任、广州市番禺区信息中心主任等职务，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赵仲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
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
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赵仲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十一）刘喜才先生简历
刘喜才，男，197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 1995年

7月至 2008年 5月，在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历任集团办公室秘书、集团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
总经理、建发新迪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等职；2008 年 5 月至 2009 年 12 月，在厦门宝龙集团发展有限公
司工作，历任集团总裁特别助理、集团行政人事中心总经理、总裁办主任等职；2009 年 12 月至 2017 年
3月，在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历任集团人力资源总监、集团工会副主席、海翼商学院常务副院
长、厦门海翼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厦门创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现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喜才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
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
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刘喜才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十二）刘进先生简历
刘进，男，197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 曾在中欧国际商学院、清华大学经管学

院及厦大 EMBA研修。 历任福建省医药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国药控股福建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
采购管理中心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近五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经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刘进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十三）叶泉青先生简历
叶泉青，男，1977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厦门大学法学专业，本科。 1999 年 8 月至

2004年 8月任职于福建华橡自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8月至 2009年 2月任职于厦门敏讯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2 月至 2009 年 9 月任职于厦门市三晶阳光电力有限公司，2009 年 9 月至
2017年 12月任职于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1月至 2018年 11月任职于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 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叶泉青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叶泉青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十四）阮翠婷女士简历
阮翠婷，女，198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经济学专业。 曾任职于本公司财务

部，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阮翠婷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阮翠婷女
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十五）李翠平女士简历
李翠平，女，198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高级会计

师、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历任厦门鹭燕大药房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本公司财务部主任，现任本公司审
计部经理、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翠平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219 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经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李翠平女士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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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以邮件形式发出第五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监事会”）通知，会议于 2020年 11 月 2 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八楼会议室举行。
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共 3人，占公司监事总数的 100%。 经半数以上监事推选蔡梅桢女士主持本次会
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选举蔡梅桢女士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次监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以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议案，同意票数占全体有表决权票数比例 100%。
三、备查文件
（一）《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1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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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为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

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交易概述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映科技”、“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3 日、2020 年 8 月

31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股东为
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支持公司发展，提高公司融资能力，公
司股东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拟为华映科技向金融
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4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一年，具体数额以公司
与银行签订的授信协议为准。担保费率由双方在相关担保事项实际发生时，在不高于市场同类可比交
易价格的基础上协商确定。 上述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全权办理相关交易。

为满足公司资金需求，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公司拟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人民
币 9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不超过一年。 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将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
依实际担保金额以不超过 1%的费率收取担保费用。 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科立视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科立视”）的房产、土地、机器设备等为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抵押担保。 以最终签署的相关协议内容为准。

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及其关联方直接、间接持有华映科技 695,833,534 股股份，占华映科技总股
本 25.16%。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20年 11月 2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东为公
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林喆先生回避表决（林喆先生过
去十二个月内曾在上述股东之关联企业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故就本次关联交易议案予以回避表
决），其余 10名董事同意通过该项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事项不需要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宿利南
注册资本：763,869.977374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五一北路 153号正祥商务中心 2号楼
成立日期：2000年 09月 0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717397615U
股东 /实际控制人：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授权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产权(股权)经营；对网络产品、软件与电子信息服务、通

信、广播电视视听、计算机和外部设备及应用、电子基础原料和元器件、家用电器、光学产品、电子测量
仪器仪表、机械加工及专用设备、交通电子等产品及电子行业以外产品的投资、控股、参股。对物业、酒
店的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是，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经审计）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年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9,057,915.37

负债总额 6,045,746.36

净资产 3,012,169.00

营业收入 4,218,884.45

营业利润 -45,120.41

净利润 17,240.07

三、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为华映科技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9 亿元的综合

授信额度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一年，具体数额以公司与银行签订的授信协议为准，并根
据实际担保金额以不超过 1%的费率收取担保费用。

四、 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东为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 有利于公

司缓解资金压力，满足公司发展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五、 本年与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及其相关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 2020年 10月 31日，公司与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相关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52,952.03万元以及融资租赁融资本息合计人民币 16,209.24万元。
六、 本次授信涉及的担保情况
被担保人：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5年 5月 25日
注册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 6号
法定代表人：林俊
注册资本：276,603.28030万元人民币
主营范围：从事计算机、OLED 平板显示屏、显示屏材料制造、通信设备、光电子器件、电子元件、

其他电子设备、模具、电子和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输配电及控制设备的研发、设
计、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对外贸易，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股权结构：截至2020年 9月 30日公司股东情况，详见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相关内容。
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9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0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资产总额 1,462,368.34 1,642,778.03 1,353,034.40 1,486,431.00

负债总额 967,982.84 529,102.37 798,429.79 327,763.01

银行贷款总额 711,570.68 318,917.59 462,753.25 135,773.41

流动负债总额 781,019.70 528,927.12 590,839.83 327,566.10

净资产 494,385.51 1,113,675.66 554,604.61 1,158,667.9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487,702.60 1,113,675.66 546,009.70 1,158,667.99

项目
2019年累计
（经审计）

2020年 1月至 9月
（未经审计）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营业收入 147,412.42 59,564.95 146,102.44 27,971.34

利润总额 -258,740.04 -74,147.11 59,093.02 45,467.21

净利润 -259,268.41 -74,563.76 58,851.98 45,467.2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
润 -258,713.74 -74,563.76 58,644.21 45,467.21

担保物情况： 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不超过人民币 9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拟
以华映科技及科立视的房产、土地及机器设备等提供抵押担保，涉及的资产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的账面价值为 52,405.06万元，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的账面价值为 49,350.62万元。

合同签署情况：借款合同、抵押 / 质押 / 担保合同等尚未签署，具体内容以最终签署的相关协议
内容为准。

七、 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事项，有利于公司缓解资金压力，进一步拓展

业务，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相关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内。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
构申请的综合授信总额未超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

八、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审批通过的担保（含对外担保及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不包括子公司对公司及

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为 163,000 万元人民币，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3.42%，正在履行中的担
保总余额为人民币 54,153万元，累计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1.10%。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
失的情况。

九、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
本次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为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9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

进行担保事项，未超过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股东为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额度范围，该事项有利于
公司缓解资金压力，满足公司发展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将相关事项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及担保事项在平等、 互利的基础上进行，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相关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 同意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不超
过人民币 9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十、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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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10
月 27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本次会议于 2020 年 11 月 2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
参加表决监事 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人，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林孙辰
先生主持，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股东为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
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股东为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并同时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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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10月 27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于 2020年 11月 2日以传真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应
到会董事和独立董事 11人，实际到会 11人。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知晓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林俊先生主持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 以 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其中关联董事林喆先生回避表决），审议通过《关于股东为
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股东为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并同时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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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轿车发动机曲轴磨削自动化高效柔性单元
示范工程”验收通过并获得补助款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内江金鸿曲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鸿曲轴”）于 2016年 12月 26日收到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预拨付的关于
“轿车发动机曲轴磨削自动化高效柔性单元示范工程”的项目课题启动经费，金鸿曲轴获得 2016 年课
题启动经费共计人民币 451.60万元。 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16年 12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
收到“轿车发动机曲轴磨削自动化高效柔性单元示范工程” 科技重大专项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97号）。

2020年 9月 19日，上述课题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业和信息化部”）产
业发展促进中心验收通过；2020年 10月 30日，金鸿曲轴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发展促进中心的补
助款项人民币 1,053.74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一、 获得补助款项的基本情况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做好“高档数控机床与及基础制造装备”科技重大专项 2016 年度立项

课题配套条件落实工作的通知》（工信部装函【2016】336 号）以及《关于“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装备”科
技重大专项 2016 年立项课题的批复》（工信部装【2016】240 号），金鸿曲轴作为课题牵头组长单位，联
合北京第二机床厂有限公司、北京工业大学、天津大学、清华大学、湖南大学、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博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等八家单位共同申报了“轿车发动机曲轴磨削自动化高效柔性单元
示范工程”的项目课题。 其中，金鸿曲轴任务分工为“轿车发动机曲轴磨削自动化柔性单元示范工程建
设”。

2016年 12月 26日， 金鸿曲轴获得由财政部预拨付的 2016年课题启动经费人民币 451.60 万元。
2020年 10月 30日， 金鸿曲轴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发展促进中心的补助款项人民币 1,053.74 万
元。

二、 补助的类型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根据金鸿曲轴与另外七家单位共同约定， 金鸿曲轴取得的上述补助不用于购建长期资产。 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此次补助款项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以及金鸿曲轴前期的账务处理，金鸿曲轴

预计本年度就上述政府补助款项可确认其他收益人民币 1,503.11 万元， 对其当期损益的影响金额约
为 1,503.11万元，具体影响金额及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收款单》。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〇年十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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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科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办 2020年第三季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科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已于 2020年 10月 26

日披露，为了让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和经营情况，公司定于 2020年 11月
04 日（周三）15:00-17:00 在全景网举办 2020 年第三季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
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参与本次业绩说明
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郭泽珊、财务负责人农仲春。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说明会！
特此公告。

深圳科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0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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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补流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4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配股公开发行股份的闲置
募集资金不超过 1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十二个月。具体情

况请详见 2019年 11月 5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1）。

2020年 9月 17日，根据配股募投项目进展情况及资金需求，公司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5,000 万
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余额为 5,000 万元，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0年 9月 18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提前归还部分暂时补流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68）。

2020年 11月 2日，公司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余额 5,000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公司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配股募集资金 10,000万元已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使
用期限未超过十二个月。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


